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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3) (2)承诺。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

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如由代

理人作出承诺，则代理人须有合法的委托手续。第二，承诺

必须向要约人作出。第三，承诺的内容必须与要约的内容一

致。第四，承诺必须在有效期限内作出。 承诺的方式。承诺

方式是指受要约人将其承诺的意思表示传达给要约人所采用

的方式。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通知的方式可以是口

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一般来说，如果法律或要约中没有

规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表示承诺，当事人就可以口头形式表示

承诺。根据交易习惯或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承诺也可以不以

通知的方式，而以通过实施一定的行为或以其他方式作出。

如果要约人在要约中规定承诺需用特定方式的，只要该种方

式不为法律所禁止或不属于在客“观上根本不可能，承诺人

在作出承诺时，就必须符合要约人规定的承诺方式。” 承诺

的期限。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以

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

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

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做出的

，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要约没有确定

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1、要约以对话方

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2

、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

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

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

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

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 

承诺的生效。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

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同上述要约

到达时间的规定相同。 承诺也可以撤回，承诺的撤回是指受

要约人阻止承诺发生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撤回承诺的通知

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

约人。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

示反对或者要约人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

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 （五

）合同成立的时间、地点 一般来说，合同谈判成立的过程，

就是要约、新要约、更新的要约直到承诺的过程。在一般情

况下承诺生效时合同即告成立，当事人于此时开始享有合同

权利、承担合同义务。但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

，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信件

、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

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

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主要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

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并且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

立。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

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并且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承



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

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

，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

照其约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六）缔约过失责

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背诚实

信用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般情况

下，当事人根据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协商，决定是否订

立合同。协商不成，也无需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当事人违背

了诚实信用原则，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

方造成损失，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假借订立合同，

恶意进行磋商。即根本没有与对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以与对

方谈判为借口，损害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恶意地与对方进

行谈判。 (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

假情况。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已经知悉了与合

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但不告诉对方，继续与对方进行谈判。

(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如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终

止谈判的行为。 负有缔约过失责任的当事人，应当赔偿受损

害的当事人，赔偿以受损害的当事人的损失为限，包括直接

利益的减少和间接利益的损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